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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化全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，健全和完善事

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制度，加强全市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

设，更好地服务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根据国家、省有关要

求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开封市事业单位岗

位设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汴办〔2010〕44 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纳入岗位设置管理并经核准设

有专业技术四级岗位的事业单位。 

第三条 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实行总量控制和管理。 

第四条  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数量原则上按上

年末全市事业单位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数量的 30%确定，各事业

单位有符合拟聘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条件人员的，三级岗位设置数

量原则上在本单位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数量的 30%以内确定。 

第五条 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申报，严格控制在岗

位结构比例规定的岗位数量内。事业单位因正高级岗位总量限

制，只核准设置专业技术四级岗位，未核准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及

以上等级岗位的，原核准设置的专业技术四级岗位保持相应稳

定；但确有符合条件经申报按规定核准聘用到专业技术三级及以

上等级岗位的，原核准的专业技术四级岗位的数量按规定的岗位

结构比例相应减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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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申报条件 

第六条  事业单位在册的正式工作人员中拥有聘用在专业

技术四级岗位满 1 年，近三年年度考核等次在合格以上并符合下

列条件之一者，单位可申报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： 

（一）国家“973”计划项目参与人（个人排名前三）； 

（二）国家“863”计划重点（重大）项目参与人（个人排名

前三）； 

（三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、课题负责人； 

（四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、课题负责人； 

（五）国家级软科学重大项目第一主持人； 

（六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； 

（七）国家级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、社会科学、

教学成果三等奖及以上获得者（三等奖须个人排名前三）； 

（八）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； 

（九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； 

（十）“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获得者； 

（十一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； 

（十二）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、河南科技功臣；  

（十三）“811”青年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； 

（十四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； 

（十五）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； 

（十六）行业内国家级业务评比或竞赛最高奖项的获得者

（仅限第一完成人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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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获得其他同等奖项和荣誉的，须经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认可。 

第七条  事业单位在册的正式工作人员中拥有聘用在专业

技术四级岗位满 6 年，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并符合下列条件

之一者，须同时能够体现其业绩成果；或者聘用在专业技术四级

岗位满 3 年，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并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中

的两项者，须同时满足至少有一项能够体现其业绩成果，单位可

申报设置专业技术三级岗位： 

（一）国家“973”计划项目子专题主持人（个人排名前五名）； 

（二）国家“863”计划重点（重大）项目参与人； 

（三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、课题参与人； 

（四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主持人（个人排名前五名）； 

（五）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主持人（个人排名前五名）； 

（六）享受河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； 

（七）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省级人选； 

（八）河南省优秀专家； 

（九）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； 

（十）河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； 

（十一）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； 

（十二）省级青年科技奖获得者； 

（十三）河南省劳动模范、河南省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、

省部级先进工作者； 

（十四）省级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以上

获得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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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部、省级重点项目、课题参与人（个人排名前三名）； 

（十六）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获得者； 

（十七）河南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及以

上获得者（三等奖须个人排名前三）； 

（十八）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及以上获

得者（三等奖须个人排名前三）； 

（十九）中华医学会省级二级及以上专业学会副主委； 

（二十）全省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； 

（二十一）行业内省部级业务评比或竞赛最高奖项的获得者

（仅限第一完成人）； 

（二十二）其他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，业内

公认的拔尖人才； 

（二十三）获得其他同等奖项和荣誉的，须经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认可。 

第八条  所获奖项及称号与所申报专业技术岗位相一致。同

一成果获得不同层次奖项的，按所获最高层次奖项计算，不重复

计算。 

第九条  以上所获奖项及称号均为正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

格评审通过时间之后取得，方可有效。 

第十条  本管理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是基本条件，各部门

（单位）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部门（单位）专业技术三级岗

位的具体条件，但不得低于本管理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。 

第三章  申报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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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申报采取自下而

上、逐级推荐的办法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申报。凡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申请设置专业技术三级

岗位，需填写《开封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表》，并

结合申报条件对申请拟聘到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员资格进行审

查。 

（二）初审。市属事业单位由其主管部门进行初审，审核通

过后，将相关材料整理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；县（区）属

事业单位经主管部门、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

汇总后，将相关材料整理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（三）核准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报设置专业技术

三级岗位情况进行审核后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按规定进行核准。 

第十二条  申报设置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需要提交

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单位申请报告一份，内容主要包括本单位（本系统）

专业技术正高级岗位总数，符合条件人员情况、申报设置数量等； 

（二）《开封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表》一式三

份； 

（三）申报材料（符合条件人员的成果、获奖、受聘年限等）

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（复印件加盖单位和主管部门公章）； 

（四）符合条件人员主要业绩材料一份（1500 字以内）。 

第四章  聘用管理 

第十三条  依照按岗聘用、竞聘上岗、合同管理的原则，现

聘用在专业技术主系列四级岗位在册的正式工作人员可申报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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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专业技术三级岗位。由事业单位与竞聘到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

人员签订聘用合同，聘用期限一般为 3 至 5 年。 

第十四条  加强对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人员的考核。考核

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，考核内容及办法按有关规定及聘用合

同的约定进行，考核结果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。 

第十五条  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聘用实行动态管理，强化年

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结果的使用。年度考核、聘期考核结果作为续

聘的基本依据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，可予以续聘；考

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的，予以低聘或解聘。聘用结果，报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 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荐专业技术二级

岗位聘用人选，原则上从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人员中产生。 

第十七条  各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要高度重视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和管理工作，要严格政

策、稳步实施，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，精心组织实施。对违反政

策规定的，严格追究相应责任。  

第十八条  本管理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

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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